2020年芜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赴全国重点院校公开招聘紧缺专业应届毕业生公告

根据中共芜湖市委组织部、芜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芜湖市事业单位赴全国重点院校公开招聘紧缺专业人才实施办法（试行）》（芜人社秘〔2014〕153号）规定和要求，现就2020年芜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赴全国重点院校公开招聘紧缺专业应届毕业生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1、 招聘原则
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的原则。
2、 招聘学校、计划和岗位
本次招聘学校面向专业对口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东南大学、苏州大学、江南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国药科大学、暨南大学、南昌大学全国重点院校。本次招聘计划为7人，具体招聘岗位等信息详见《2020年芜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赴全国重点院校公开招聘紧缺专业应届毕业生计划》（附件1）。
3、 组织方式
芜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按照制定招聘方案、发布招聘公告、报名、审查应聘人员资格条件、组织面试、签订就业协议、体检与考察、公示与聘用等程序依次组织实施。
4、 信息发布方式
招聘公告同时在芜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http://amr.wuhu.gov.cn/）和相关高校就业网站发布。芜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负责发布招聘工作相关信息。
五、招聘条件
本次招聘对象为相关全国重点院校2020年应届本科学士及以上学历学位毕业生，户籍不限。
（一）报考人员必须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遵守国家宪法和法律，无违法犯罪记录；
3．具有良好的品行，无违规违纪行为；
4．有正常履行岗位所需的专业条件和适应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
5．年龄在30周岁以下（1990年1月1日以后出生）。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得参加公开招聘：
1．受到党纪、政纪处分期限未满或者正在接受纪律审查的；
2.刑事处罚期限未满或者正在接受司法调查尚未做出结论的；
3．有与招聘岗位职业道德要求不相符的不良记录的；
4．法律规定不得参加报考或聘用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其他情形人员；
报考人员不得报考与招聘单位人员有《安徽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办法》第三十八条所列情形（聘用后构成回避关系）的岗位。
六、招聘步骤
    （一）报名
报名采用网络报名的方式进行，报名时间为2020年11月12日至2020年11月18日，逾期不再补报。应聘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网上报名，将个人求职简历、在校获奖情况和近三年学习成绩单以及学历学位证书电子版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到指定的邮箱（347594162@qq.com）。邮件主题请注明：公开招聘全国重点院校紧缺专业应届毕业生（学校+姓名）。
（二）资格审查
芜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报名人员进行资格审查确定进入面试名单。资格审查时，报考者必须提供：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学生证、《毕业生就业推荐表》、在校期间所学课程成绩单、各种能力资格证书、荣誉证书以及学历学位证书等（原件审核后当场退回），以上所有证件均要求原件及复印件；本人近期正面免冠同底二寸彩色照片2张，填写《芜湖市2020年赴全国重点院校公开招聘紧缺专业应届毕业生报名资格审查表》（附件2）。每位报考者只可报考一个符合招聘条件的岗位。报考者应如实提供各种资料，凡弄虚作假、与事实不符，一经查实，即取消其应聘资格。
（三）面试
1.面试时间及地点：另行通知；
2.面试形式：综合面试，主要考察报考人员的专业知识能力及个人仪表仪态、语言表达、心理素质、应变能力、综合分析能力等方面；
3.面试成绩满分为100分，保留小数点后一位小数，第二位四舍五入。如果报考人数少于或等于招聘岗位数，设最低平均分数线，最低平均分数线为60分。达到最低平均分数线，即进入下一个环节，达不到最低平均分数线，则取消进入下一步环节资格；
4.面试结束后，按面试成绩高低顺序，以招聘岗位1：1比例等额确定签订就业协议、体检、考察人选。若考生面试成绩相同，则采取加试的方法，加试方案另行公布。
（四）签订就业协议
面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顺序，按与岗位数1：1比例确定签订就业协议人员，由具体招聘单位与报考人员签订就业协议。就业协议中明确待毕业取得毕业证和学位证后（截止时间为2020年12月20日）办理聘用手续。
（五）体检与考察
1.体检由芜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统一组织实施。体检项目和标准参照《转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公务员局关于修订<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及<公务员录用体检操作手册（试行）>有关内容的通知》（皖人社发〔2017〕10号）、《关于进一步做好公务员考试录用体检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2012〕65号）、《关于进一步规范全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体检工作的通知》（皖人社秘〔2013〕208号）的规定执行。单位负责纪检工作的人员全程参与监督；
2.考察主要对应聘人员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能力素质、学业成绩、信用情况以及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等情况进行全面考核；
3.对体检、考察出现缺额的，按照规定程序和时限，在同岗位报考人员中，按考试最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等额递补，递补各不超过两次。拟聘用人员名单公示结束，不再递补。
（六）公示与聘用
对体检、考察合格的拟聘用人员，在芜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芜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上按规定公示7天，经公示无异议或公示结果不影响聘用的，履行审批聘用手续。对违反公开招聘规定或未能在2020年12月20日前提供招聘岗位所要求的证书原件等材料的报考人员，取消其聘用资格。
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52号）和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省人事厅关于在全省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意见的通知》（皖政办〔2006〕13号）规定，招聘单位须与受聘人员签订事业单位聘用合同，确立人事关系。聘用人员待遇按有关规定执行。事业单位新进人员按规定实行试用期制度，试用期包括在聘用合同期限内。初次就业的工作人员与事业单位订立的聘用合同期限3年以上的，试用期为12个月。
七、工作纪律
此次招聘工作接受市纪委监委驻芜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纪检监察组全程监督。对违反有关规定、不按招聘程序、规定条件或擅自更改招聘方案给招聘工作造成不良后果的，将宣布招聘无效、给予通报批评并追究相关责任。对违反考试纪律的工作人员和考生，视情节轻重，按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咨询电话：0553-5968630（芜湖市标准化研究院）0553-4815493（芜湖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0553-5737395（芜湖市食品药品检验中心）
[bookmark: _GoBack]监督电话：0553-5968712

附件： 1.2020年芜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赴全国重点院校公开招聘紧缺专业应届毕业生计划
        2.《芜湖市2020年赴全国重点院校公开招聘紧缺专业应届毕业生报名资格审查表》


芜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年11月6日






附件1 
2020年芜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赴全国重点院校公开招聘紧缺专业应届毕业生计划
	招聘单位
	招聘人数
	招聘岗位条件
	招聘院校 

	
	
	专业
	学历
	学位
	岗位
名称
	年龄
	

	芜湖市标准化研究院
	1
	法学
	本科及以上
	学士及以上
	专业技术岗
	30周岁以下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苏州大学、江南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

	芜湖市标准化研究院
	1
	软件工程
	本科及以上
	学士及以上
	专业技术岗
	30周岁以下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苏州大学、江南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

	芜湖市标准化研究院
	1
	新闻学
	本科及以上
	学士及以上
	专业技术岗
	30周岁以下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苏州大学、江南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

	芜湖市标准化研究院
	1
	食品科学与工程
	本科及以上
	学士及以上
	专业技术岗
	30周岁以下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苏州大学、江南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

	芜湖市食品药品检验中心
	1
	中药学
	研究生及以上
	硕士及以上
	专业技术岗
	30周岁以下
	中国药科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暨南大学

	芜湖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1
	应用化学
	本科及以上
	学士及以上
	专业技术岗
	30周岁以下
	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

	芜湖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1
	机械工程专业、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机械电子工程专业
	本科及以上
	学士及以上
	专业技术岗
	30周岁以下
	南昌大学、合肥工业大学、东南大学

	合计
	 7人
	


注：芜湖市标准化研究院和芜湖市食品药品检验中心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芜湖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为公益二类事业单位（即将改企）。

附件2
   芜湖市2020年赴全国重点院校公开招聘紧缺专业
     应届毕业生报名资格审查表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姓    名
	
	性别
	
	出生时间
	
	照

片

	身份证号码
	
	

	出 生 地
	
	民族
	
	政治面貌
	
	

	学 历
	
	学位
	
	

	毕业学校
	
	毕业
时间
	
	所学专业
	

	工作单位
	
	职务  （职称）
	
	婚否
	

	户口所在地
（应届毕业生填入学前的）
	省（市、自治区）    市（州）    县（市、区）

	家庭详细地址
	

	联系电话
	
	备用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曾获何种专业证书，
有何特长
	

	个

人

简

历
	












	所受奖惩
情况
	






	直系亲属及
主要社会
关系
	姓  名
	关  系
	工  作  单  位  及  职  务

	
	
	
	

	
	
	
	

	
	
	
	

	
	
	
	

	
	
	
	

	
	
	
	

	报考单位
	

	备注
	

	考生签名
	
以上信息均真实、准确。
                    签名:               年   月   日

	审查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说明：
1.请报考者认真阅读《招聘公告》后如实准确填写。报考者隐瞒有关情况或提供虚假材料的，由聘用主管机关取消其考试或聘用资格，并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2.“直系亲属及主要社会关系”包括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和近姻亲

